
 

 

 

证券代码：300299      证券简称：富春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6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福建力雁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

力雁”）  

 提供担保额度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额度3,000万元人

民币，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概述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为孙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为支持孙公司 ICT 等业务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富春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中富泰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拟为公司孙公司福建

力雁提供合计不超过 3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该额度可共同滚动使用，自董



 

 

 

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

需求情况，选择授信机构或企业，确定担保方式与期限，签订担保合同或

保函等相关文件。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制度》等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

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福建力雁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MA31HA6P6A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缪福章 

5、注册资本：1680 万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8 年 3 月 5 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住所：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捷报里 8 号 1 层 112 室 

9、经营范围：机电工程、地基基础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市政公

用工程、建筑工程、建筑幕墙工程、仿古建筑工程、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公路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

程、公路交通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

水利水电安装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桥梁工

程、隧道工程、河湖整治工程、环保工程、输变电工程、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钢结构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通信工程的工程施工;

工程监理;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材批发;承装(承修、承试)电

力设施;工程设计;从事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土石方



 

 

 

工程、电信工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文化保护工

程、电力工程、环境艺术设计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建筑工程劳务分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中富泰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直接

持有福建力雁 100%股权 

11、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福建力雁总资产 148.81 万元，净资产 49.95 万

元，负债总额 90.86 万元，2019 年 1-3 月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0.05

万元，净利润-0.05 万元，无或有事项。福建力雁 2018 年未开展业务，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 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的方式为信用担保，

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额依据福建力雁实际业务需求确定。 

四、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连续12个月累计发生对外担总额度为1.72

亿元, 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净资产的13.82%，无逾期对外

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为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有利于充分利用机构和企

业授信，满足孙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促进业务的发展；在担保

期内公司有能力对孙公司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拓展，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公司审计部定期对



 

 

 

上述担保事项进行专项审计，使上述事项得到有效监控。 

六、 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富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厦门中富泰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次为公司孙公司福建力雁提

供合计不超过3000万元的担保额度，是为了满足其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充分利用机构和企业授信政策，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本次提供担

保额度，公司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

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股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在担

保期内有能力对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制度》等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因此，我们同意为公司孙公司提供上述担保额度。 

七、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日 


